
 

对房地产价格评估的影响 

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物 权法》 

(以下简称 物权法》)于2007年 

3月 l 6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 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 并颁 

布，自2007年 l 0月1日起实施， 

其实 施对房地产 市场 的影 响很 

大。房地产估价是为房地产市场 

服务的 ，其受物权法的影响 自然 

也不会少。 

物权法》连同附则在内，共 

计6编、l 9章、247条，所涉及的 

内容非常广泛 ，包括物权的设立、 

变更、转让和消灭，所有权、用益 

物权、担保物权和占有等。但其中 

直接针对房地产评估的规定只有 

不到一条，即 物权法》第 l 3条： 

“登记机关不得有下列行为：(一) 

要求对不动产进行评估 ；⋯⋯”。 

虽这仅有的一条规定对房地产价 

格评估本身的影响并不大，但 物 

权法》中明确地规定了不动产登 

记制度、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这些在现 

行法律基础上着重补充的内容 ， 

完善了房地产法律体系，本文即 

从 物权法》中这些比较有新意的 

规定入手，谈谈 物权法》的颁布 

对房地产价格评估的影响。 

一  登记效力和合 同效力的 

区分使评估技术处理趋于明朗 

物权法》第9条：不动产物 

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 

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第 l5条：当 

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 

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 

法律 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 

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 

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上述规定严格区分 了物权效 

力和债权效力，也就是说，即使没 

有办理登记，买卖、抵押等合同依 

然有效 ，只是买受人的房屋所有 

权、抵押权等不能设立。在 物权 

法》颁布前，由于对不动产物权效 

力、债权效力并未严格区分，所以 

在实际评估中，是否考虑未登记 

的抵押存在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 
一 般 由估价．师本人视评估 目的等 

具体情况而定 ，致使相同的产权 

状况出现不同的处理方法 。加之 

在实际评估中有些未经登记的抵 

押合同，如果所有权人不主动提 

供，估价师就很难掌握得到，无形 

中也增大了估价师在评估工作中 

的压 力。 

现在 物权法》中有了明确规 

定，估价师在评估中就可以着重 

关注已经登记的权利对评估的影 

响，而对未登记的权利只需进行 

尽职调查即可。因为未登记的权 

◆ 解红吉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利实际上并未真正设立 ，权利人 

所拥有的只是债权效力，而作为 

债权效 力，只涉及双方当事人的 

债权债务关系，并不直接影响房 

地产市场价值。举个例子，甲有房 

地产抵押给乙，该抵押并未进行 

登记，后甲将房地产卖给丙，并进 

行了产权变更登记，抵押到期甲 

又未履行抵押协议，乙则无权要 

求处分该房地产为其还款 ，因为 

现在丙拥有该房地产所有权，而 

在转让时乙与甲的抵押权并未设 

立 ，乙只拥有因抵押到期甲未履 

行协议所受损失而 向甲索赔的权 

利，在这种情况下，未设立的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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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不影响房地产转让价值 ，故在评估中可不予考 

虑。但是对于明显有抵押等情况存在而又未登记的 

房地产，在评估报告中还是应做出说明，这样做，既 

可以反映估价师进行了尽职调查，又可提示报告使 

用人，该房地产有可能涉及的合同纠纷。 

二、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对房地产价格评 

估的影响 

(《物权法 第六章用一个章节的内容对业主的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进行了规定，并且对车位的归属、公 

共场所、公用设施的划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首次 

有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这些新的规定对房地产评估 

的影响主要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物权法》对业主共有部分的明确规定，改 

变了我们以往对房地产权益的理解，使评估对象权 

益状况发生了改变 

物权法 第六章规定业主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 

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在 (《物权法 出 

台前，人们对共有部分的理解大多停留在房屋分摊 

面积部分，主要包括：大堂、设备间、楼梯间、外墙 

皮、物业用房等，现 (《物权法 第六章中明确规定， 

建筑区划内的道路、绿地、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占 

用共有的道路或其他场所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在 

评估时 ，我们就不能再单纯考虑该物业专有部分的 

收益、成本情况，还应考虑该物业所共有的停车位、 

公共场所、户外广告牌、小区配套商业用房等部分的 

收益、成本情况，并将该部分收益具体反映到评估计 

算中，而这一部分收益，在 (《物权法 出台前，一般 

由物业管理公司取得。在采用收益法计算时，房地产 

总收益等于房地产专有部分收益加共有部分分摊收 

益，在采用市场比较法计算时，应增加比较案例与估 

价对象因共有部分不同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因素。 

(二)小区停车位权属的明确，要求我们在评估 

时要明确 区分 处理 

(《物权法 第7 4条：“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 

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 

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 

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属于业主共有。”也 

就是说小区中的车位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业主法 

定所有，一种是由当事人约定，这就要求我们对车位 

或大楼地下停车库进行评估时亦应分两种情况进行 

考虑。如在采用剩余法对房地产进行评估时，这时我 

们所处的角度一般是房地产开发商，在计算开发完 

成后的价值时 ，对于应属业主法定所有的车位在房 

地产售价 中予以考虑 ，就不应再单独计算车位的价 

值，而对于可以由当事人约定的车位，在计算开发完 

成后房地产价值时，就可以根据假设的销售方式，对 

车位单独计算价值。而在对单宗房地产进行评估时， 

情况恰恰相反，对于法定由业主所有的车位，在计算 

房地产价值时，就应考虑业主共有车位所得收益对 

房地产价值的影响，而对由当事人约定的车位，则应 

根据约定情况进行分析。 

(三)“住宅商用”增加了住宅房地产评估的难度 

在 (《物权法 颁布前，在很多省市对住宅商用是 

严格禁止的，如以北京市为例，在 (《物权法 颁布后， 

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已将 (《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草案中明确规定 “住宅禁商”予以删除，原因就是因 

为 (《物权法 中对住宅商用没有禁止性规定。 物权 

法 第 7 7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 

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 

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 

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该规定实际明 

确了 “住宅可以商用”，但住宅商用要有两个具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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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①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没有相应的禁止性 

规定。这一条件还隐含着一个命题 ，那就是法律、法 

规和管理规约有权规定 “住宅禁商”。② “住宅商用” 

必须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上述两个条件并非 

任选其一的，而必须是同时具备的，缺一不可。从中 

也可以看出，住宅虽然可以商用，但商用的条件相当 

苛刻，也正因为条件苛刻，所以对住宅房地产评估增 

加了不小难度。我们都知道，房地产评估中有两个比 

较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合法性原则，一个是最高最佳 

使用原则，在 (《物权法 颁布前，由于考虑到合法性 

原则，所以在住宅房地产评估时，我们一般严格按照 

住宅用途进行评估，不考虑商业用途对房地产评估 

的影响，但现在由于 (《物权法》中对住宅商用并未禁 

止性规定，那么根据最高最佳利用原则，对有条件商 

用的住宅我们就应该按商业用途考虑其价值 ，但是 

因为住宅商用又有着极其苛刻的条件，那么在实际 

评估当中如何判断一个住宅房屋可以商用就成了评 

估工作的最大难题。 

目前住宅商用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临街住 

宅用于零售、餐饮、休闲、娱乐等商业性门面房，一 

种是住宅房屋作为写字间使用。在 (《物权法》实施后、 

还没有新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 “住宅禁商”的规 

定出台前，上述两种用途的改变都有可能行得通，关 

键问题在于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会不会同意，那么我 

们在评估中使用住宅商用的假设时，应根据什么标 

准来判断业主会不会同意呢?这是住宅房地产评估 

的一个难点。我本人认为能判断的标准有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周边业主是不是都有住宅商用的情形，即 

业主是不是已经认可了这种行为，二是住宅商用会 

不会对其他业主造成不利影响，如噪音污染、光污 

染、空气污染以及安全隐患等。另外，我个人认为， 

住宅商用因条件苛刻，所以在估价师在作判断时一 

定要本着谨慎的态度，尽量不用住宅商用的假设。 

三、土地使用年期的调整对房地产价格评估的 

影响 

(《物权法》第 1 49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 

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建设用地使用 

权到期后的处理分住宅用地和非住宅用地有所不同， 

住宅用地 自动续期 ，非住宅用地应适用其他专项法 

律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普遍关心的 

住宅用地到期问题。但由于 (《物权法》规定较为宽泛， 

在针对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的具体实施条例出 

台前 ，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仍有多种可能 ，首 

先 ，对住宅用地来说 ，自动续期仍会有两种情况存 

在，一种是免费续期 ，但这样处理也存在有问题，如 

按 5 0年期出让的住宅用地与按 7 0年期出让的住宅用 

地到期后，是否应适用不同的续期方式；另一种是重 

新缴纳出让金，但这样处理的后果将是，住宅用地的 

自动续期，实际上并未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其次对非 

住宅用地来讲，使用权到期后也会存在至少两种情 

况，一种是在不违背规划前提下，由原使用人申请办 

理出让手续，继续使用，另一种是由政府收回，重新 

进行招拍挂出让手续。正是有了上述多种可能，我们 

在对房地产评估时也应有相应调整。以收益法为例， 

(《物权法》出台前，我们一直使用的收益法公式为： 

n 

V _ 垒 

厶一 (1+r)1 
i=o 

其中：A为净收益，r为资本化率，i为房地产使 

用年期 ； 

当A 按等值考虑时，其公式可表示为 ： 

V=A／r×【1—1／(1+r)n】 

在 (《物权法》出台前，n一般根据土地剩余使用 

年期与房产剩余使用年期孰低的原则确定，但在 (《物 

权法》实施后，由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后，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仍拥有该土地的部分权利 ，再使用上述 

公式就明显不合理，本人以为采用下述公式相对较 

为合理。 
n 

v： —  一 + —  一  

厶一 (1+r)1 (1+r)n 
i=o 

其中，S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房地产价值，不 

管将来有关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的细则会是怎 

样，其影响的只是s的价值大小，该公式仍将会适用 

于新的规定。 

对于市场比较法来讲 ，我们也将不再只是对估 

价对象的剩余年期进行修正，还应对因土地使用年 

限到期 日不同，使S值的不同，而对房地产价值的影 

响在修正因素中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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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然 关 干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f1,9 续 期 mJ 题 对 房 地 产

评 估 的 影 响 并 ／f i } l 局 限 于 上 述 方 面 ， 如 采 用 成 本 法

砰 f占地 价 时 ，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费 、 土 地 开 发 费等 都

是 作 为 无 限 年 期 投 入 的 费 用 ， 存 以 前 的 评 估 I I] 我 仃J

住 件 采 用 茌 成 本 累 加 的 幕 础 上 再 选 用 年 期 修 『F 的 方

法 求 取 有 限 年 期 内 的 地 价 ， 其 中年 期 的 确 定 出 Lr 土

地 他 用 仅 一 般 按 剩 余 出 让 年 期 确 定 ， 而 划 拨 卜地 使

矸j 仅 i t - 件 按 c亥喇 途 rR 地 的 法 定 最 高 出 北 年 期 确 定 。

现 《物 权 法 》 姚 定 住 宅 用 地 可 自动 续 期 ， 那 么 其 十 地

使 用 年 期 是 岔 应 按 无 限 年 期 计算 呢 ? 如 按 无 限 年 期

讣 算 是 否 还 会 涉 及 因 补 交 出 让 金 而 需 扣 除 m 让 金

呢 ? 如 需 扣 除 出 I r 金 ，

�

般 出 让 金 需 按 续 期 时 的 土

地 价 格 来 确 定 ， 那 又 该 如 何 扣 除 呢 7 ．芭、 之 ，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卡艾续 期 政 策 的 调 整 ， 将 会 给 我 们 的 评 估 工 作 带

来 一 系 列 需 要 进 一 步 研 究 的 问 题 ， 这 屿 I
'

H j 题 只 有 在

关 十 如 何 续 期 的 相 关 法 规 出 台 后 才 能 明 朗 。

四 、 空 间 权 的 提 出 对 房 地 产 评 估 提 出 了 新 的

要 求

((物 仅 法 》 第 l 3 6 条 ：

“

建 没 用 地 使 用 权 n J
‘

以 住 上

地 的 地 表 、 地 ～ 卜或 者 地 下 分 别 设 立 。

”

该 条 的 制 定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确 定 了 空 间 权 制 度 ， 但 是 由 r 对 空 间 杈

汉 有 这 一 条 规 定 ， 对 于 如 何 应 用 还 何 许 多 问 题 需 要

解 决 ， 如 地 上 、 地 表 、 地 下 分 圳 设 立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

其 十 地 面 积 如 何 分 摊 ， 各 自的 权 利 、 义 务 如 何 划 分 ；

以 前 昕 颁 发 的 “围 有 _I：地 使 用 证 》 所 享 有 的 权 力 是 地

卜、 地 下 、 还 是 地 表 的 ⋯ ⋯

。 但 是 可 以 看 到 的 是 一 部

新 法 律 的 提 出 ， 对 房 地 产 市 场 所 造 成 的 影 响 将 会 是

深 远 的 。 对 房 地 产 评 估 来 讲 ， 本 人 认 为其 所 造 成 的 影

响 主 要 体 现 任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
一 是 评 估 一 宗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 我 们 首 先 得 分 清 其 所 拥 有 的 使 用 丰义是 地

卜、 地 表 、 还 是 地 下 的 ， 当 然 要 分 清 该 权 利 ， 可 能 只

何 产 权 证 挡已 不 能 满 足 ， 还 应 结 合 出 让 合 同 、 土 地 审

批 文 件 、 项 目 立项 、 规 划 指标 等 资料 综 合 确 定 ，
二_ 是

要 分 析 已 经 存 在 的 地 上 、 地 表 或 地 下 使 用 权 由 他 人

拥 有 的 情 况 对 估 价 对 象 的 影 响 。 但 是 一 宗 土 地 如 分

地 上 、 地 表 ， 地 下 分 圳 设 立 权 利 ， 各 自的 市 场 价 值 如

1 0 艄房地 互梏啪 (她 2 0 0 8 1

fIjf ? 相 瓦 间 的 价 值 有 怎 样 的 影 响 ? 化 日 i H评 估 行 、『k

尚 埘 各 地 出 现 的 地 下 审 问 他 刚 仅 如 ¨ 评 估 尚 术 何 统

- LL t ,
u

, l
'

l ,9 情 况 下 ， 冉 增 加 地 【：、 地 表 、 地 下分 别 砰 竹 ，

对 我 们 砰 估 人 爿∈讲 ， 是 机 遇 ， 也是 挑 战 ， 巾 I
'

HJ 还 有 很

多技 术 问题 需 要 进 一 步 研 究 。 考 虑 该 问题 难 度 较 人 ，

本 文 不 再 深 入 探 时 。

五 、 异 议 登 记 、 预 告 登 记 给 房地 产 评 估增 加 了新

的 工 作 内容

异 议 登 记 、 预 告 登 记 怍 为 一 种 重 要 的 爷 记 制 鹰 ，

拜 《物 权 法 》 第 1 9 条 、 第 2 0 条进 行 了 叫 确规 定 ， 这

对 业 主 、 买 受 入 、 抵 押 枞 人 的 保 护 非 常 苇 要 ， 仟 办 胖

斤 议 蝥 记 、 预 告登 记 后 ， 任 何 人 要 交 易该 房 地 产 均 需

企 恻 是 否 有 异 议 登 记 、 颅 告登 记 ， 这 就 要 求 找 ⋯ 伍 坪

估 中 首 尢 要 收 集 这 方 向 的 资 料 ， 其 次 要 住 报 告 中 埘

是 否 仟 伍 砰 议 登 记 、 顺 告登 记 予 以 批 露 ， 片要 征 计 算

中 分 析 其 是 仃 对 评 估 价 值 造 成 影 昕l ， 也就 是 蜕 化 ((物

}义法 》 刈
‘

异 议 登 记 、 预 告髓 记 进 行 }{月确 规 定 后 ， 报 竹

中的 权 利 分 析 就 不 再 局 限 于 抵 押 、 担 保 、 租 赁 、 地 {殳

等 几 个 方 面 ， 而 应 增 加 异 i 文登 记 、 预 告 爷 记 。

六 、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概 念 的 提 出 要 求 估 价 师 在

评 估 报 告 中有 新 的 表 述

“物 权 法 》 第 l 3 5 条规 定 ：

“

建 设 用地 使 斤I卡艾人 依

法 埘 田 家 所 有 的 土 地 享 有 占有 、 使 用 和 收 益 的 仅 利 ，

有 枞 利 用 该 土 地 建 造 建 筑 物 、 构 筑 物 及 』r
,

- l：／,f 属 发 拖 。

”

从 中可 以 看 出 ，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首 先是 圆 有 土 地 ， 不

是 集 体 L 地 ， 其 次 是 用 于 建 造 建 筑 物 、 构 筑 物 ， 不 是

刷 于 农 业 生 产 ， 所 以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所 反 应 的 是 国

有 L 地 使 用 仅 中 用 于 建 造 房 屋 、 构 筑 物 而 非 农 业 生

产 的 邶
�

部 分 ， 所 以 在 《物 权 法 》 颁 布 后 ， 对 吲 有 建

设 用 地 砰 估 时 再 采 用
“

同 有 上地 使 用 权
”

这 一 说 法 ，

就 会 有 涉 及 面 太 广 ， 定 义 不 谁 确 之 嫌 。

总 之 ， 存 “物 仅 法 》 相 关 配 套 法 规 出 台 前 ， 尚有

许 多规 定 尚 未 明 确 ， 现 在 谈 其 对 房 地 产 评 估 的 影 响 ，

多 少 有 些
“

朱雨 绸 缪
”

的 意 思 ， 但 不 管 怎 样 ， 未 雨 绸

缪 总 有 着
“

思 刚 有 备 ， 有 备 无 患
”

的 用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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